
公告 2022年1月27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6-8815589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1月27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2月20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温州家具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20]日）

本金

32,499,210.71

32,499,210.71

欠息

11,166,642.42

11,166,642.42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0

0

抵押、担保人

抵押物为温州家具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高田路黎富大厦401室、201室、116室、112室商业房产。担保人为温州家具集团有限公司、温州黎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瑞忠、范小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信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金华市金东区信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金东
区信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金东区信通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金东区信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金
东区信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信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80678147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信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年1月27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金华市金东区信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日金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抵（质）押物 账面本金余额

2012.640112

2012.640112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391.832975

391.832975

账面本息合计

2404.473087

2404.473087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备 注

法院公告
2022年1月27日

仲裁公告
杭州佰得亿诺服装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宋生长、黄小英分别诉你单位要求支付
经济补偿金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1）
2074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1）2075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
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

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定于2022年3月14日下午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
区望江东路6-3本委第二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27日

遗失声明
浙江德利赛空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81728926332H）不慎遗失由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5 年 1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浙江德利赛空调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7日

本院将于2022年2月28日10时起至2022年3月1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象渔31024”船；船籍港：象山；船
舶种类：国内捕捞船；总吨位：126；净吨位：44；总长：34.20米；船
长：30.40米；型宽：6.00米；型深：2.85米；建造完工日期：1996年
09月05日；船舶制造厂：台州金清港。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
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门船厂坞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
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151（罗）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27日

拍卖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道

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5797725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1月2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仕群服饰有限

公司

浙江泓源木业有限

公司

劲牛管业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开泰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永康市掌天工贸有

限公司

永康市大圣门业有

限公司

浙江福日工贸有限

公司

永康市利圣工贸有

限公司

累计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苏长武、陈育珍

保证人：浙江棒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棒棒五

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金华华建工贸有限公司；陈

雪萍；陈莹钧、曾鲁燕

保证人：浙江巨隆塑料电器有限公司；施碧涛、卢

慧明；张群、张鹂爽

保证人：钱永迪、吴珍

保证人：永康市南四金属铸件厂；吕永团、吕苏妹；

吴建祥、吕芳

保证人：浙江省永康市飞月门业有限公司；浙江百

歌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市长旺科技有限公

司；曹永豪、曹蓓蓉、朱美丹

保证人：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陈勤俭、胡美兰

抵（质）押物

/

/

抵押物：劲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磐安县工业园区磐新路

66号的房地产、土地（土地面积1740.33㎡）最高额抵押94万元

（已司法拍卖成交，执行款未分配完，已领取3976267.52元）

抵押物：浙江开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所有的兰溪市经济开发区

春兰路的房地产（建筑面积：16165.79㎡，土地面积：15859㎡）最

高额抵押2625万元（已司法拍卖成交，执行款未分配完，已领取

18242521.1元）

/

/

/

保证人：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卢立胜、程红英

账面本金余额

4920316.63

17000000.00

7269308.55

0.00

5895286.94

32316878.45

6886407.19

抵押物1：卢立胜、程红英所有、位于永康市江南白垤

里嘉园二区15号的别墅1728.9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

筑面积628.68㎡（土地面积468.99㎡）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7160048.06

16501933.64

0.00

4633634.54

1986124.19

4968967.38

2033605.26

24414276.81

98702474.57

账面本息合计

12080364.69

33501933.64

7269308.55

4633634.54

7881411.13

37285845.83

8920012.45

6294502.36

43578815.43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30708779.17

142281290.00

备 注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寻
亲
公
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
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

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联系电话：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2年1月27日

某女婴，2020 年 12 月 22 日出生，2021 年
12月29日发现被遗弃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
道金家桥248号701室。被拾捡时用黄色花纹
被子包裹着，里面穿着有点绿色的外衣，贴身
穿着白色内衣，手心里写着出生日期。

（2021）浙0304民初7752号
即墨区王同峰服装加工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小

黄鸭品牌运营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智云众创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即墨区王同峰服装加工厂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疫情
防控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33号

湖州安吉世航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张为松：本院受
理原告安吉晋祥五金制品厂与被告湖州安吉世航家具
有限责任公司、张为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货

款462353元及利息（以462353元为计算基数，自2020
年11月12日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截至2021年8月23日利息暂计14092.13元）以
上暂合计476445.13元；2.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上
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
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
案审理。本案由审判员梁赟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
理，定于2022年3月16日9点0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433号

陈世龙: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江涛装饰材料商行与被
告陈世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
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000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
2022年3月21日上午9时4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71号

曹永豪、胡敏玲:本院受理原告姚红亮与被告曹永豪、
芦文进、胡敏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
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要求:1、判令被告曹永豪归还
原告借款3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从2018年
1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20年8月28日止，
后续利息按L.P.R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
被告曹永豪承担本案诉讼费用;3、判令被告芦文进、胡
敏玲对借款本金、利息、代理费、诉讼费等全部费用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3月21日上
午08:40、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23审

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 1004 民 初
7490号

庄爱琴：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庄爱琴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庄爱琴立即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48839.85元、截至2021年1
月30日的利息9006.19元、费用1160元，并支付自
2021年1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的利息；被告庄爱琴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其
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的相关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罗婷担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3月30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7493号

王福崇、蔡伟庆、陈菊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福崇、蔡伟庆、陈菊莲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
告要求被告王福崇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44765.77元、截至2021年11月30日的利息12132.88
元，并支付自2021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被告王福崇承担本案诉
讼费等其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的相关费用；被告蔡伟
庆、陈菊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罗婷担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3月30日9
时1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3号

严中强：本院受理原告李海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三月
二十一日下午十四时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0006号

蒋小友：本院受理的原告应国方与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81民初10006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雷红艳、蒋小友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应国方货款70000元，并支
付自2021年10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110元，
由被告雷红艳、蒋小友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4破申3号

松阳县人民法院根据松阳县通达活性炭有限公司的
申请在2021年12月29日作出(2021)浙1124破申3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松阳县通达活性炭有限公司(下称“通达
公司”)破产和解一案,并指定丽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担任管理人。通达公司债权人应于2022年5月20日
前向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丽水市人民街615号商会大厦12
楼;联系人:陈君巧；联系电话:13385884905)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通达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向通达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6月1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8)浙1082破23号

因浙江万臣电机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完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
定，本院于2021年12月28日裁定终结浙江万臣电机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临海市人民法院


